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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興高級中學暨附設國中部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 

104年 2月 6日校務會議決議 

壹、依據： 

一、 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注意事項」。 

二、 彰化縣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 

三、 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貳、 執行方式： 

一、 依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相關規定執行之。 

二、 學校應設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獎懲會)，其任務如下: 

(一) 研擬及修訂學生獎懲實施要點。 

(二) 審議學生大功、特別獎勵、大過、特殊管教措施等獎懲事件。 

(三) 研擬及審議其他有關學生獎懲事宜。 

三、 獎懲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五人，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均為無給職，由校長聘

任之，其組成人員包含校內相關單位主管、家長會代表、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等。 

四、 前項委員不得兼任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五、 獎懲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親自出席，始得開議。學生重大獎懲之決定應經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開會時，如涉及委員利害關係之議案，該名委

員應自行迴避。 

六、 獎懲會審議案件時，應秉公正及不公開原則，瞭解發生事實經過，並應注意保障當

事人學生與其監護權人陳述意見之權利，充分討論及記載先前已實施各項管教措施

之教育效果。但情況急迫，應立即移送警察機關處置者，不在此限。 

七、 獎懲會為獎懲決議，經校長核定後，應做成決定書，並記載事由、結果、獎懲依據

及可申訴之途徑，七日內通知學生及其家長或監護權人，必要時並得要求家長或監

護權人配合輔導。 

八、 前項決定書應經學校校長核定後執行，校長認為決議不適當時，得退回再議；再議

時若過半委員仍維持原議，校長應接受並核定之。 

九、 全校教職員工對學生獎懲事件均有提供相關資料之權利與義務。 

十、 學生之嘉獎、警告、小功、小過，得由相關處室或人員簽會導師及輔導處提供意見

後核定。 

十一、 學生之大功、大過及特別懲罰等管教措施，得由相關處室或人員簽會導師及輔

導室提供意見後，經獎懲會討論議決，提請校長核定，或由校長核准先行處理。 

十二、 前項由校長核准先行處理之案件，應提請獎懲委員會追認之。 

十三、 學生因大過、特殊管教事件經處分後，教師應追蹤輔導，必要時會同學校輔導

單位協助學生改過遷善。對於必須長期輔導者，學校得要求其家長或監護權人配合

並協請社會輔導或醫療機構處理。 

十四、 學校應建立學生申訴制度，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

之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向學校申評會提起申訴。 

十五、 獎懲受理流程： 

(一) 由生輔組受理申請，並做審查與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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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功(不含)及大過(不含)以下之案件會審導師、輔導室後，由學務主任決行。 

(三) 大功(含)及大過(含)以上案件於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後，陳校長核定之。 

(四) 「特別獎勵」：由各處室依其權責提報審核之。 

(五) 特別懲罰管教措施：由生輔組長及學務主任依情節輕重與實際需要會商導師及

輔導主任並請示校長或商請家長會長協助處理，且由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議決後

執行之。 

十六、 處理獎懲事件時，應知會班級導師進行初級輔導、達嘉獎及警告以上需通知家

長。 

十七、 學生獎懲之通知，除需導師在懲處決議時通知家長外，學期結束時列入學期成

績單通知家長或監護人；且記功以上之獎勵或記警告以上之處分，並應於處分後七

日內列舉事實，通知家長或監護人知悉。大過以上之處分應在通知書上註明學生可

申訴之途徑及隨附申訴表格。 

參、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 校長核可實施，修正時亦同。 


